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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信达会字（2025）第400号

致：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称“信达”）接受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公司”）的委托，指派信达律师出席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以

下称“本次股东会”），对本次股东会的合法性进行见证。

信达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称“《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称“《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

以及《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就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信达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 信达律师仅就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现场会议人

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性发表意见，不对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

议案内容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见；

2. 信达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过程进行见证，参与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

东资格、网络投票结果均由相应的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予以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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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3. 信达及信达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

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

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

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4.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

用作任何其他目的，信达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会决议一起予

以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信达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

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公司章程》

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

会的相关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5次临时会议决议，决定于2025年12月17日15:00

召开本次股东会。

2. 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12月2日在巨潮资讯网等媒体上发布了关于召开本

次股东会的通知，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会的时间、地点、出席会议对象、出席会

议股东的登记办法及本次股东会审议的相关事项。

3.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17日15:0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17

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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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9:15-15:00。

现场会议地点：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益围路10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4.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长龚俊强先生主持。

经验证，本次股东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及会议审议事项与本次股东会

通知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信达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出席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

1. 根据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等相关文件，出席本次股东会

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4名，代表公司股份数69,645,294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5.8858%。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结果，参与本次股东

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95名，代表公司股份数45,670,97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6.9750%。

其中，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

东以外的股东（以下简称“中小股东”）共95名，代表公司股份数34,112,301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2.6789%。

综上，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人数共计99名，代表公司股份数115,316,26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2.8607%。

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以外，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还有公司的董事、

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及信达律师。

在参与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

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信达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会议人员资格符合《公

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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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

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根据公司本次股东会的通知等相关公告文件，公司股东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

公司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就公告中列明的审议事项以现场投票方式进行了

逐项表决，股东代表以及信达律师共同进行了计票、监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

果；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表决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

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表决权总数和表决结果。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1至议案22均为特别决议事项且涉及关联交易，关联

股东龚俊强、邱盛平已回避表决，前述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2/3以上通过。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24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形。公

司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具体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0,623,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138%；反对 401,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61%；

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711,1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239%；反对401,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58%；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2.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方案的议案》项下的各项子议案

2.1 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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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表决情况：同意 50,623,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138%；反对 401,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61%；

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711,1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239%；反对401,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58%；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2.2 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募集配套资金》

总表决情况：同意 50,624,1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151%；反对 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47%；

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711,8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260%；反对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7%；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2.3 审议通过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

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同意 50,614,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63%；反对 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47%；

弃权 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702,2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79%；反对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7%；弃权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4%。

2.4 审议通过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标的资产》

总表决情况：同意 50,614,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63%；反对 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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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 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702,2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79%；反对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7%；弃权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4%。

2.5 审议通过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发行对象（交易对方）及认

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同意 50,614,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63%；反对 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47%；

弃权 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702,2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79%；反对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7%；弃权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4%。

2.6 审议通过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定价

依据及对价支付方式》

总表决情况：同意 50,614,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63%；反对 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47%；

弃权 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702,2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79%；反对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7%；弃权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4%。

2.7 审议通过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

总表决情况：同意 50,613,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45%；反对 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47%；

弃权 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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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701,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52%；反对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7%；弃权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2.8 审议通过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和

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同意 50,613,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45%；反对 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47%；

弃权 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701,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52%；反对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7%；弃权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2.9 审议通过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发行价格调价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0,613,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45%；反对 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47%；

弃权 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3,701,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952%；反对 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37%；弃权 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1%。

2.10 审议通过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发行股份的数量》

总表决情况：同意 50,613,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45%；反对 399,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35%；

弃权 1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701,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52%；反对399,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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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20%；弃权1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8%。

2.11 审议通过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锁定期安排》

总表决情况：同意 50,613,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45%；反对 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47%；

弃权 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701,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52%；反对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7%；弃权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2.12 审议通过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业绩承诺、减值测试及补

偿安排》

总表决情况：同意 50,613,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45%；反对 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47%；

弃权 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701,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52%；反对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7%；弃权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2.13 审议通过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超额业绩奖励》

总表决情况：同意 50,613,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45%；反对 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47%；

弃权 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701,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52%；反对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7%；弃权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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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审议通过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过渡期损益及滚存未分配

利润安排》

总表决情况：同意 50,613,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45%；反对 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47%；

弃权 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701,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52%；反对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7%；弃权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2.15 审议通过了《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和上市

地点》

总表决情况：同意 50,613,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45%；反对 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47%；

弃权 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701,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52%；反对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7%；弃权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2.16 审议通过了《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同意 50,612,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32%；反对 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47%；

弃权 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700,6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32%；反对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7%；弃权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1%。

2.17 审议通过了《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和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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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

总表决情况：同意 50,613,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45%；反对 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47%；

弃权 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701,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52%；反对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7%；弃权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2.18 审议通过了《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募集资金金额、发行规模及发

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同意 50,613,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45%；反对 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47%；

弃权 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701,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52%；反对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7%；弃权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2.19 审议通过了《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股份锁定期》

总表决情况：同意 50,613,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45%；反对 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47%；

弃权 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701,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52%；反对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7%；弃权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2.20 审议通过了《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配套募集资金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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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表决情况：同意 50,612,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32%；反对 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47%；

弃权 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700,6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32%；反对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7%；弃权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1%。

2.21 审议通过了《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总表决情况：同意 50,613,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45%；反对 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47%；

弃权 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701,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52%；反对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7%；弃权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2.22 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同意 50,613,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45%；反对 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47%；

弃权 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701,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52%；反对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7%；弃权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0,612,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32%；反对 401,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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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 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700,6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32%；反对401,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58%；弃权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4.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0,613,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45%；反对 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47%；

弃权 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701,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52%；反对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7%；弃权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5.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不构成重组上市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0,613,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45%；反对 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47%；

弃权 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701,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52%；反对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7%；弃权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6.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相关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之补充协议及业绩补偿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0,613,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45%；反对 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47%；

弃权 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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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701,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52%；反对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7%；弃权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7.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

一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0,613,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45%；反对 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47%；

弃权 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701,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52%；反对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7%；弃权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8.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上市公司

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0,613,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45%；反对 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47%；

弃权 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701,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52%；反对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7%；弃权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9.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重大资产重组第三十条规定情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0,613,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45%；反对 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47%；



法律意见书

14

弃权 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701,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52%；反对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7%；弃权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相关

规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0,613,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45%；反对 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47%；

弃权 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701,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52%；反对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7%；弃权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

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

第八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0,613,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45%；反对 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47%；

弃权 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701,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52%；反对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7%；弃权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12.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

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0,613,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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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945%；反对 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47%；

弃权 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701,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52%；反对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7%；弃权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13.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信息公布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0,613,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45%；反对 387,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88%；

弃权 2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701,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52%；反对387,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50%；弃权2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8%。

14.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0,613,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45%；反对 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47%；

弃权 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701,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52%；反对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7%；弃权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15.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0,613,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45%；反对 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47%；

弃权 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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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701,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52%；反对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7%；弃权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16. 审议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

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0,613,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45%；反对 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47%；

弃权 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701,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52%；反对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7%；弃权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17. 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资产评

估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0,613,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45%；反对 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47%；

弃权 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701,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52%；反对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7%；弃权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18.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0,613,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45%；反对 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47%；

弃权 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701,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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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52%；反对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7%；弃权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19.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0,613,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45%；反对 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47%；

弃权 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701,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52%；反对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7%；弃权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20.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中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其他第三方机

构或个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0,613,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45%；反对 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47%；

弃权 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701,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52%；反对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7%；弃权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2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0,613,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45%；反对 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47%；

弃权 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701,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52%；反对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7%；弃权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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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22.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0,613,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45%；反对 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47%；

弃权 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701,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52%；反对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7%；弃权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23. 审议通过了《关于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4,905,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6436%；反对 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72%；

弃权 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701,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52%；反对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7%；弃权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24. 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技术服务及物料买卖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4,905,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6436%；反对 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72%；

弃权 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701,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52%；反对40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7%；弃权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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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证，信达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结论意见

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

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贰份，无副本。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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